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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[2021]常天行复第 22 号

申请人：高某

被申请人：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申请人高某不服被申请人常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（以下简称天宁区住建局）作出的常天住建信复〔2021〕11 号

《关于高某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》，于 2021 年 9 月 6 日通过

邮寄信函方式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因案情复杂，本机关

决定延期至 2021 年 12月 5 日前作出复议决定。经本机关依法受

理，现已复议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认定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行政职责违法；责令

被申请人依法履行行政职责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作为常州市金梅花园小区业主，于 2021

年 5 月 18 日通过挂号信（XA18410250332）向天宁区住建局物

管科寄送《投诉举报信》，信中明确阐述了金梅花园小区业委会

几项问题：1.业委会是 2020 年 4 月在未经法定人数和面积数的

业主投票选举产生；2.金梅花园业委会 6 月未经过业主大会双过

半业主同意的情况擅自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并与之签订物业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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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；3.2021 年 4 月 18日，由金梅花园业委会召集的“业主代表

大会”，未经法定人数同意的情况下，业委会又发布了《业主代

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，通过 11项表决事项。

依据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：

“相关部门接到投诉、举报后应当登记，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

事项，应当受理，并在五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；不属于本部门职

权范围的事项，应当及时移交给有权部门，接受移交的部门对管

辖权有异议的，由物业所在地辖市（区）人民政府指定管辖。”

被申请人本应在五个工作日内对申请人回复，直至 5 月 31 日被

申请人才向申请人作出一份“高某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”，已明显

超出 5 个工作日，程序性违法。

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信，具有明确的诉求，即要求天宁区住建

局依据国务院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第二款以及《江苏省物

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，依法履行行政职责，撤销

金梅花园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作出的违反法律、法规的决

议、决定。本质意义上讲，这封举报信也是履行法定职责申请书。

但被申请人 7 月 16日作出常天住建信复〔2021〕11号《关于高

某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》，对申请人的“履行法定职责申请”

回复了处理意见。对 2021 年 4 月 18 日的会议决议，确认了违法

行为，并责令整改。但对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和 6 月 24 日的业

委会决议公告，需等待法院审判结果，无法全面答复。申请人对

该答复不服，具体原因为：1.针对 2020 年 4 月 30 日的业委会成



- 3 -

员选举，和 6 月 24 日选聘物业公司的决议，依据当时适用的《物

权法》第七十六条，《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的规

定，同样需要由全体业主共同决定，需要双过半的业主同意。为

何被申请人不依据同样的法条对违法、违规进行处理，却要和

2021 年 4 月 18 日的决议进行区别性对待。2.对于业委会作出的

违反法律、法规的决议，是《物业管理条例》《江苏省物业管理

条例》和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天宁区

住建局应当履行的法定职责。即使有业主诉至法院，也没有法律

条款能免除被申请人的法定职责，被申请人仍然要履行法定职

责。如果被申请人法律条款不熟悉，对解释有分歧，我国仍有完

善的请示报告制度，可以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乃至住房和城乡

建设部咨询。让申请人等法院判决实已经构成行政不作为。

综上，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，申请人依据《行政复

议法》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，请复议机关查清事实，支持申请人的

请求。

被申请人称：一、答复人具备物业管理的行政职权。根据《物

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、第十九条，《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二

十四条以及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三十条的规定，答复

人具备物业管理的行政职权。

二、答复人已依法履行了行政职责。1.2021 年 5 月 18 日，

申请人向答复人邮寄《投诉举报信》，答复人于 2021 年 5 月 19

日收到上述《投诉举报信》后，就申请人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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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理。在调查处理期间，答复人多次向常州市天宁区金梅花园

业委会搜集资料及了解情况，并对相关人员制作了询问笔录，最

终答复人在合理期限内回复了申请人，答复人认为答复人向申请

人作出的回复恰恰能证明答复人已依法履行了行政职责，不存在

未依法履行行政职责的情况。2.对于申请人认为答复人未做全面

回复的两项诉求，由于案情复杂以及正处于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

院的审理期间，故答复人对申请人只作了阶段性的答复。目前，

答复人基于已取得的证据及调查的事实，对申请人在上述《投诉

举报信》中所反映的第一、二项诉求，已形成了初步意见：对于

申请人在上述《投诉举报信》中反映的第一项诉求“常州市天宁

区金梅花园小区选取业委会委员候选人的流程不合法，故请求答

复人撤销 2020 年 4 月 30 日作出的成立业委会的公告，并通告全

体业主”，答复人在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工作后，发现常州市天

宁区金梅花园小区系依据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

的规定，采取了公告的方式选取了业委会委员候选人。

对于申请人在上述《投诉举报信》中反映的第二项诉求“常

州市天宁区金梅花园小区成立并聘用常州市新梅物业服务公司

流程不合法、三位股东代小区业主持有常州市新梅物业服务公司

的股份未取得小区业主的同意、常州市新梅物业服务公司的两位

股东身份以及新增业委会成员徐某的身份均不合法，故请求答复

人撤销 2020 年 6 月 24日作出的《业委会决议》，并通告全体业

主”，答复人在经过大量的调查取证的工作后，发现常州市天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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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金梅花园业委会于 2020 年 9 月 21日起重新进行了表决流程。

自 2020 年 9 月 21 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17 日期间，常州市天宁区

金梅花园业委会通过意见征询的方式，向全体小区业主征求意

见，征求意见的内容已覆盖其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作出的《业委

会决议》中的内容。2021 年 5 月 17 日，常州市天宁区金梅花园

业委会发布了表决通过的《公告》。因常州市天宁区金梅花园业

委会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作出的《业委会决议》已被其于 2021

年 5 月 17 日作出的《公告》所覆盖，故对于常州市天宁区金梅

花园业委会于 2020 年 6 月 24日作出的《业委会决议》已无整改

必要。

综上，请求复议机关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驳回申请人的复议

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0 年 1 月 21 日，红梅街道业主大会筹备组

作出公告，内容为：新一届业主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采取自荐和推

荐的办法产生，请广大业主和业主代表积极报名，最后在业主代

表大会上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正式业主委员会委员。2020

年 3 月 6 日，红梅街道业主大会筹备组公示了 22 名业主委员会

候选人名单。金梅花园业主委员会于 2020年 4月 30日作出公告，

内容为：金梅花园小区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业主代表大会，

选举产生周某某、吴某某、张某、周某某、朱某某、严某某、王

某某、吴某、赵某为金梅花园第二届业委会委员。周某某、徐某

为业委会候补委员。业委会全体委员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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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业委会会议，推选周某某为主任，吴某某、张某为副主任。

2020 年 6 月 24 日，金梅花园业主委员会通过决议，内容为：一、

金梅花园自己组建物业服务公司，对小区进行物业服务和管理改

造。二、物业服务公司暂定名字：常州市新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，

寓意为新金梅，去旧存新。三、该公司股权属于全体业主，股份

由业委会 2 位副主任代持 99%和公司法人代持 1%。四、免去张

某业委会副主任和委员职务，委派其去组建物业服务有限公司，

并担任公司法人。五、选举王某某担任业委会副主任，增补徐某

为业委会委员。2021 年 4 月 18 日，金梅花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作

出《金梅花园小区第二届业主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，

通过了《2020 年度业委会工作报告》和《新梅物业 2020 年度工

作报告》。2021 年 5 月 17 日，金梅花园小区作出《关于徐某辞

去业委会委员和增补周某某为业委会委员职务的公告》，内容为：

同意徐某辞去业委会委员职务，增补业委会候补委员周某某同志

为业委会正式委员。

2021 年 5 月 18 日，申请人高某向被申请人天宁区住建局进

行投诉举报，内容为：撤销金梅花园业委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

作出的成立业委会的公告，并通告全体业主；撤销金梅花园业委

会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作出的业委会决议，并通告全体业主；撤

销金梅花园业委会于 2021年 4月 18日作出的业主代表大会第二

次会议决议公告，并通告全体业主。2021 年 5 月 31日，被申请

人作出《高某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》，告知申请人决定受理信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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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。2021 年 7 月 15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责令整改通知书，认定

金梅花园业委会于 2021年 4月 18日召开的业主代表大会实到代

表人数以及表决人数均不符合规定，金梅花园业委会通过的《金

梅花园小区第二届业主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》应属无

效，并责令金梅花园业委会进行整改。2021 年 7 月 16 日，被申

请人作出常天住建信复〔2021〕11 号《关于高某信访事项的处

理意见书》，主要内容为：1.针对申请人要求撤销金梅花园业委

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、2020 年 6 月 24 日作出的公告、决议的

请求，由于申请人已向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该

案目前仍在审理中，被申请人需以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的审判

结果为依据，故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请求暂时无法全面答复。2.

针对申请人要求撤销金梅花园业委会于 2021年 4月 18日作出的

决议的请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二百七十八条规

定，金梅花园业委会于 2021 年 4 月 18日召开的业主代表大会实

到代表人数以及表决人数均不符合规定，当日公示的《金梅花园

小区第二届业主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》应属无效。被申

请人于 2021 年 7 月 15日对金梅花园业委会下发了整改通知书，

责令金梅花园业委会停止执行 2021年 4月 18日业主代表大会决

定的所有事项，并完善征求意见流程，限期进行整改。申请人不

服，认为被申请人未对申请人要求撤销金梅花园业委会于 2020

年 4 月 30 日、2020 年 6 月 24 日作出的公告、决议的请求作出

处理，于 2021 年 9 月 6 日通过邮寄信函方式向本机关提出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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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议申请。

另查明，高某与赵某于 2020 年 9 月向天宁区人民法院提起

民事诉讼，被告为常州市天宁区金梅花园业主委员会，诉讼请求

为：1.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于 2020 年 6 月 24日作出的《金梅花园

业委会决议》；2.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与常州市新梅物业服务有限

公司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；3.请求判令撤销被告于 2020 年 4 月

30 日作出的金梅花园业主委员会换届选举当选成员的《公告》；

4.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其中，第 1 项与第 3 项诉求与 2021 年 5

月 18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的《投诉举报信》的内容相吻合。

2021 年 4 月 30 日，天宁区人民法院作出《民事裁定书》（2020

苏 0402 民初 4684 号之一），裁定驳回起诉。高某与赵某上诉，

2021 年 6 月 25 日，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。2021 年 7 月

5 日，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《民事裁定书》（2021 苏 04 民

终 3274 号），撤销天宁区人民法院作出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（2020

苏 0402 民初 4684 号之一），指令天宁区人民法院审理。
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1. 红梅街道业主大会筹备组作

出的公告复印件 1 份；2.. 红梅街道业主大会筹备组作出的金梅

花园重建业委会委员候选人简历情况复印件 1 份；3.投诉举报信

复印件 1 份；4.《高某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》复印件 1 份；5.常

天住建信复〔2021〕11 号《关于高某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》

复印件 1 份；6.金梅花园业委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作出的公告

复印件 1 份；7.金梅花园业委会于 2020 年 6 月 24 日作出的决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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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印件 1 份；8.金梅花园业主委员会作出的《业委会对徐康同志

辞去业委会委员职务的决议》复印件 1 份；9.《金梅花园小区第

二届业主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》复印件 1 份；10.《常

州市天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令整改通知书》；11.2020苏 0402

民初 4684 号之一《民事裁定书》复印件 1 份；12.2021 苏 04 民

终 3274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打印件 1 份。

本机关认为：一、被申请人具备物业管理的行政职权。《物

业管理条例》第五条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

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。”第

十九条规定：“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、法

规的，物业所在地的区、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

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，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，

并通告全体业主。”《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：

“业主大会、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、法规的，县（市、

区）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

定，并通告全体业主。业主委员会不能正常开展工作的，物业所

在地的街道办事处（乡镇人民政府）应当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临时

会议对业主委员会进行调整。”《常州市住宅物业管理条例》第

三十条规定：“物业管理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、法规的，

辖市（区）物业管理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，

并通告全体业主。”据此，被申请人作为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，

具有物业管理的行政职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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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常天住建信复〔2021〕11 号《关于高

某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》内容适当。针对申请人要求撤销金梅

花园业委会于 2021 年 4 月 18日作出的决议的请求，被申请人已

要求金梅花园业委会进行整改，符合法律规定。对于申请人要求

撤销金梅花园业委会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、2020 年 6 月 24日作

出的公告、决议的请求，由于申请人已就该两项请求先行向常州

市天宁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案件仍在审理过程中，其又向

被申请人投诉、举报，内容与其向法院的诉请完全一致，据此被

申请人答复处理须等待法院查明事实与判决结果，不违反法律法

规规定，申请人可以在被申请人作出最终处理结果后另行提起行

政复议或诉讼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常天住建信复〔2021〕11 号《关于高

某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》受理告知程序违法。《常州市住宅物

业管理条例》第七十三条第二款规定：“相关部门接到投诉、举

报后应当登记，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，应当受理，并在五

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；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，应当及时

移交给有权部门，接受移交的部门对管辖权有异议的，由物业所

在地辖市（区）人民政府指定管辖。”申请人于 2021 年 5 月 18

日向被申请人寄送《投诉举报信》，被申请人应当于收到申请之

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，但其于 2021 年 5 月 31日作出《高

某信访事项受理告知书》，超出了五个工作日，故被申请人作出

的常天住建信复〔2021〕11 号《关于高某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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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》受理告知程序违法，因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已由被申请人实际

受理并在处理程序中，故不具有可撤销性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常天住建信复〔2021〕11号《关

于高某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》程序违法，内容适当，并不构成

实质违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三）项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

五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确认被申请人作出的常天住建信复〔2021〕11 号《关于高

某信访事项的处理意见书》受理告知程序违法。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

15 日内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

2021 年 11月 22 日


